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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53558320]一、招考主要流程
1.报名及资格初审
2.笔试
3.体能测评和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专业科目测试
4.面试
5.资格复审
6.体检和心理素质测评
7.考察
8.公示、录用审批
[bookmark: _Toc392551600]二、关于报考条件
[bookmark: _Toc355061331]1.本次招考所涉及报考年龄如何界定？
答：（1）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是指1987年2月1日至2008年2月1日期间出生。
（2）26周岁以下是指1999年2月1日以后出生。
（3）27周岁以下是指1998年2月1日以后出生。
（4）28周岁以下是指1997年2月1日以后出生。
（5）30周岁以下是指1995年2月1日以后出生。
（6）35周岁以下是指1990年2月1日以后出生。
（7）43周岁以下是指1982年2月1日以后出生。
[bookmark: _Toc1566811048]2.服务期满5年的在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能否报考？
答：不能报考。
[bookmark: _Toc1953696095]3.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
答：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党校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且符合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
[bookmark: _Toc1640496587]4.留学归国人员能否报考？
答：符合职位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但在资格复审时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资格复审结束前无法提供的，取消体检资格。
学历认证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负责。报考者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zwfw.cscse.edu.cn）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并尽快办理。
[bookmark: _Toc1677855981]5.持辅修、第二学历证书者能否以辅修、第二学历专业报考？
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若在校期间取得辅修、第二学历证书（毕业证、学位证）的，可以主修、第一学历（学位）专业报考，也可以辅修、第二学历（学位）专业报考。部分要求主修专业的职位，不能以辅修、第二学历（学位）专业报考。
[bookmark: _Toc78290990]6.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应届毕业生能否报考？
答：不能。正在普通高校就读的专升本、硕士、博士研究生等也不能以原已取得的学历、学位报考。
[bookmark: _Toc1231542253]7.定向生、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答：定向生、委培生经定向或委培单位及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方可报考。
[bookmark: _Toc1991228667]8.“生源地”指的是什么？
答：“生源地”是指报考者考入普通高校前的常住户籍所在地。
[bookmark: _Toc1453683717]9.对报考者所学专业有什么要求？
答：报考者所学专业必须符合报考职位要求。请报考者仔细阅读《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职位专业指导目录》，选择符合自己专业的职位报考。目录中未列入的专业，与职位要求专业高度相似的，由报考者提供相应的学习课程及所在学校相关证明资料，经招录机关审核同意后可以报考。报考者与招录机关有争议的，报自治区公务员局审定。对《职位表》中的专业、学历、学位等资格条件以及其他信息需要咨询时，请报考者直接与招录机关联系。
报考者在报考时需区分职位的专业要求是“学科门类”“专业类”还是“具体专业”。专业是否符合职位要求，以毕业证书为准，学位证书不作为判定专业的依据。
[bookmark: _Toc1916856700]10.如何理解“基层工作经历”？
答：基层工作经历是指在县（市、区、旗）、乡（镇、街道）党政机关，村（社区）党组织或村（居）委会，以及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工作过（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在此列）。在军队团和相当团以下单位工作的经历，退役士兵在军队服现役的经历，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bookmark: _Toc1369238689]11.基层工作经历起始时间如何界定？
答：（1）在基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之日算起。
（2）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特岗计划”等中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报到之日算起。
（3）到基层特定公益岗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初次就业的人员，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从工作协议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
（4）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视同具有基层工作经历，自报到之日算起。
（5）在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的人员，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以劳动合同约定的起始时间算起。
（6）自主创业并办理工商注册手续的人员，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算起。
（7）以灵活就业形式初次就业人员，其基层工作经历时间从登记灵活就业并经审批确认的起始时间算起。
基层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截止日期为2026年2月1日。因工作单位变化，时间有中断的，可累计计算。
[bookmark: _Toc506445768]12. 哪些经历不计入基层工作经历时间？
答：在市级及以上机关借调（帮助）工作的经历和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能视为基层工作经历，不计入基层工作经历时间。
工作之后取得全日制学历的，全日制学习时间不计入基层工作经历时间。
[bookmark: _Toc2137617090]13.哪些人可以报考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招考职位？
答：宁夏户籍、宁夏生源或在宁夏参军入伍的退役军人，入伍前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或入伍前为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在服役期间或退役后完成学业，并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学位）的，可以报考“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定向职位。
[bookmark: _Toc111932184]14.哪些人可以报考面向“退役士兵”招考职位？
答：宁夏户籍、宁夏生源或在宁夏参军入伍的退役军人，符合招考职位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退役士兵”定向职位。
[bookmark: _Toc503543420]15.哪些人可以报考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职位？
答：具体资格条件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招录工作简章》（另行发布）有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1787485836]16.哪些人可以报考面向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的招考岗位？
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不区分是否已安置，均可以报考。进入资格复审阶段，需提供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退出现役证书。
[bookmark: _Toc1314273285]17.本次招考对“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及“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有哪些政策？
答：为鼓励大学生到基层服务锻炼，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本次招考中，部分职位面向“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含宁夏招募派遣到区外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及“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招考。在宁夏服务期满2年、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含宁夏招募派遣到区外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宁夏户籍、宁夏生源或在宁夏参军入伍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可以报考。
截至2026年2月1日未满2年服务期的“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含宁夏招募派遣到区外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不能报考定向招考职位。
[bookmark: _Toc1981218389]18.今年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实行了哪些政策？
答：根据《关于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实施意见》，除部分特殊职位外，对艰苦边远地区的招录职位适当降低学历、专业等进入门槛，还面向本地事业单位聘期累计满5年的在编在岗人员、退役士兵（含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招考，与“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共享招考计划。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拿出一定比例的职位面向本地户籍或生源的人员招考。
根据我区实际情况，适用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录政策的职位范围包括：原州区、西吉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海原县、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招录职位；全区所有乡镇招录职位。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原州区、西吉县、海原县、同心县、红寺堡区。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盐池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
[bookmark: _Toc1790004741]19.“回避关系”指什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位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位工作，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报考者不得报考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担任领导成员的用人单位的职位。
[bookmark: _Toc1851393680]三、关于报名
[bookmark: _Toc1360680508]1.如何办理报名手续？
答：本次招考实行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初审、网上缴费、网上打印准考证。
所有的报考者于2026年2月1日9:00至2月6日18:00前登录报名网站报名。
[bookmark: _Toc210802529]2.报名的基本步骤包括哪些？
答：报名基本步骤包括：
（1）认真阅读《公告》及其附件，了解基本的政策和要求，选择与自己条件相符的招录职位。报考对专业有要求的职位，请认真查阅《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职位专业指导目录》。
（2）点击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首页“网上报名”后，选择“宁夏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进入报名系统，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如确认提交后发现信息填写错误，报考者可主动联系已报考的招录机关，请其做审核未通过处理，报考者再对其信息进行修改并提交。如未确认提交，报考者可自行修改错误信息。
（3）缴费。通过资格初审后应在2026年2月8日18:00前在报名网站缴费，缴费成功即为报名结果正式确认，不允许再调整报考职位。逾期未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bookmark: _Toc37733406]3.本次报考需注意区分哪几个职位类别？
答：本次报考职位类别已在《职位表》中明确，请报考者正确理解、区分各类职位的不同特点和要求，在报名及考试过程中做好相应准备。
[bookmark: _Toc914978553]4.不如实填写报考信息有哪些后果？
答：填写报考信息前，报考者必须认真阅读《公告》及其附件，并签订《诚信承诺书》。报考者要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凡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将取消报考资格；涉及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凡因漏填加分信息而未享受加分政策的，不再加分；凡提供虚假加分信息的，一经查实，将取消报考资格。
[bookmark: _Toc2140537605]5.报考者身份证号被盗用抢注如何处理？
答：如出现报考者身份证号被盗用抢注的情况，本人可持有效身份证到宁夏人事考试中心（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38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三楼）查验，查证属实后可以注册报名。盗用他人身份证号进行注册报名的人员，一经查实，追究其相应责任。
[bookmark: _Toc1963289368]6.如何查询各个职位的报名情况？
答：报名期间，报考者可在报名系统“选择职位”步骤实时查看报名人数，各职位报名情况将于每天上午10:00在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公布，供报考者参考。
[bookmark: _Toc2096578835]7.能否调整报考职位？如何办理？
答：已通过资格初审但尚未办理缴费手续的报考者，可以在报名截止前，报请原资格初审单位同意并重置审核状态后改报其他职位。
[bookmark: _Toc1276824790]8.网上报名后未通过资格初审，报名系统已关闭无法再报考怎么办？
答：凡在报名系统关闭之前正式提交报名信息的报考者，如符合报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将由招录机关审核通过并获取考试资格。
如果报考者在临近报名截止时间提交报名信息，一旦不符合报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招录机关作审核未通过处理，且报名系统正式关闭，报考者将失去本次报考机会。
因此，报考者应当客观理性地了解所报职位资格条件，尽早选择符合本人实际情况的职位报考，尽量避免选择临近报名截止时间报名（可能出现网络拥堵）。
[bookmark: _Toc730564572]9.达不到笔试开考人数的职位，所报职位被取消怎么办？
答：达不到笔试开考人数被取消的职位，自治区公务员局将及时在报名网站发布公告。报考被取消职位的报考者可按照公告规定的时间改报其他符合资格条件的职位。没有改报或不愿意改报其他职位的，视为放弃报考，报考费将如数退还。
[bookmark: _Toc502653507]10.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如何办理免缴报考费手续？
答：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需减免报考费的，通过网上资格初审后，在报名系统中点击“减免费用申请”，上传身份证照片、减免材料照片后，最后点击“材料确认”按钮后完成费用减免申请。费用减免申请时间为2月1日9:00至2月6日18:00。已申请减免费用的报考者请务必于减免费用申请时间截止前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询缴费状态是否变更为“已缴费”。如减免费用申请未审核通过的，需自行在缴费日期截止前完成缴费。逾期未缴费者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咨询电话：0951-5099130、5099131、5099163。
[bookmark: _Toc1669376390]11.报考者身份证遗失或失效，怎样处理方可参加考试或体检（体能测评）？
答：正式有效的身份证是公务员考录中唯一合法的身份证明证件，报考者参加考试或体检（体能测评）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失效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凭准考证及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或体检（体能测评）。因身份证遗失、失效且没有办理临时身份证导致不能参加考试或体检（体能测评）的，责任由报考者承担。
[bookmark: _Toc1085625903]四、关于笔试
[bookmark: _Toc2069464555]1.《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报考者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事机关工作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潜能。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全部为客观性试题，采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
[bookmark: _Toc1475588838]2.什么是《申论》考试？
答：《申论》是指对特定话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论述。主要是通过报考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其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全部为主观性试题。
[bookmark: _Toc578638842]3.什么是《专业科目》考试？
答：部分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加试专业科目笔试，内容是该职位所需专业的相关知识，以及应用相关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bookmark: _Toc1599836888]4.笔试成绩如何查询？
答：笔试阅卷结束后，报考者可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考试成绩”查询。
[bookmark: _Toc1553879828]五、关于体能测评和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专业科目测试
[bookmark: _Toc1810181096]1.哪些人需要参加体能测评？
答：报考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机关、检察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报考者，在笔试后、面试前按照有关规定参加体能测评（报考检察机关法医职位、监狱机关狱医<戒毒场所医生>职位、公安机关网络安全技术职位的报考者不参加体能测评）。
[bookmark: _Toc1443581907]2.体能测评人选如何确定？
答：体能测评人选按照报考职位的体能测评人数与招录名额5:1的比例，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达不到5:1比例的职位，按照实际笔试合格人数确定参加体能测评人选。体能测评不合格者不能参加面试，也不能改报其他职位，其考试录用资格自动终止。空缺的体能测评名额，由报考同一职位且笔试成绩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报考者，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后开展的体能测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只进行一次。体能测评由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招录机关组织实施，具体测评时间、地点等事项另行通知。
[bookmark: _Toc860079898]3.体能测评如何进行？
答：体能测评由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实施。体能测评按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公政治〔2024〕60号〕执行。报考监狱、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职位的体能测评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中执法勤务职位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1579554148]4.什么是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专业科目测试？
答：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职位增加专业科目测试，内容是该职位所需的专业技能，以及运用相关专业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体能测评合格者，方能取得专业科目测试资格。具体专业科目测试程序和要求等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招录工作简章》相关规定执行。
在参加体能测评和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专业科目测试期间，须确保本人身体状况良好，因自身原因出现意外的，后果由报考者个人承担。
[bookmark: _Toc665336948]六、关于面试
[bookmark: _Toc1366525666]1.如何确定是否取得面试资格？
答：笔试阅卷结束后，自治区统一考录公务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试情况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招录名额为2名及以下的职位，面试开考比例（职位面试人数与招录名额之比）为3:1；招录名额为3名及以上的职位，面试开考比例为2:1。按照面试开考比例确定面试人员名单，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机关、检察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报考者，经体能测评合格后取得面试资格。具体人员名单将在宁夏党建网、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予以公示。报考公安机关法医职位、特殊紧缺人才职位，检察机关法医职位，监狱机关狱医（戒毒场所医生）职位的报考者，免面试。
[bookmark: _Toc1569687590]2.面试方式有哪些？面试合格分数线将如何划定？
答：根据招录职位特点，面试将采取结构化、结构化小组等方式进行，满分均为150分，所有职位面试合格分数线为90分。参加面试的报考者不能形成竞争的（即同一职位实际参加面试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未超过1:1的），报考者的面试成绩达到其所在面试考场（同一考官组、同一面试题本）所有面试者的平均分，或者达到其所在面试考场其他职位进入下一步环节面试者面试成绩最低分，方可进入资格复审等后续环节。
[bookmark: _Toc777269132]3.参加面试人员应如何备考？
答：公务员考试主要测查从事机关工作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这些能力和素质主要靠平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长期积累，很难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提高。考试前，报考者应仔细阅读公共科目考试大纲和专业科目考试大纲，并结合职位需求和自身条件，有针对性地备考。
[bookmark: _Toc1870069087]七、关于资格复审
[bookmark: _Toc1209689778]1.资格复审人员如何确定？资格复审工作如何进行？
答：按照各职位报考者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以1:1的比例（资格复审人数与招录名额之比）确定资格复审人选，由自治区公务员局会同有关部门及各招录机关集中进行资格复审（免面试职位的报考者一并进行资格复审）。
[bookmark: _Toc2091542418]2.资格复审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重点审核资格复审人员和免面试进入资格复审环节人员是否具备报考职位要求的资格条件，是否符合笔试加分条件等。审核前，由各招录机关统一收取相关材料（包括户口簿、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体能测评合格成绩单等材料）。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经考试取得拟录用资格的，除提供户口簿、身份证和其他所需证件、材料外，还须在2026年7月31日之前提供毕业证、学位证原件，方可下发录用审批文件。
[bookmark: _Toc1703803828]3.申请享受优惠政策的报考者在资格复审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1）凡申请加分的人员，必须在资格复审前向招录机关提供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①烈士的配偶或子女提供《革命烈士证明》和能够证明与烈士关系的材料；因公牺牲人民警察的配偶或子女提供县（区）以上党委、政府或自治区有关部门提供的“因公牺牲人员证明”和能够证明与其关系的材料。
②少数民族报考者除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外，还须提供父母一方能佐证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户口簿。
（2）“退役士兵（含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提供退役证、所属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退役证明。
（3）本地事业单位聘期累计满5年的在编在岗人员，须提供同级组织、人社部门出具的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工作起止时间证明。
[bookmark: _GoBack]以上证明材料必须提供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凡在资格复审结束前未提交证明材料的，视为放弃享受优惠政策资格；凡弄虚作假、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取消录用资格。
“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不需提供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材料，其服务情况将由自治区公务员局向相关单位了解。
[bookmark: _Toc852210871]八、关于体检和心理素质测评
[bookmark: _Toc1795452450]1.如何确定体检人选？
答：资格复审合格的人员，即取得体检资格。
[bookmark: _Toc917000688]2.报考公务员对身体条件有哪些具体要求？
答：体检由自治区公务员局会同招录机关统一组织实施，在自治区公务员局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操作手册执行（人社部发〔2016〕140号）。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职位，有关体检项目和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人社部发〔2010〕82号）执行。对地中海贫血等3个体检项目检查标准，按照《关于调整公务员录用体检有关项目检查标准的通知》（组厅字〔2025〕28号）有关要求执行。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号）精神，除特警职位外（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职位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招录工作简章》有关要求执行），其他职位不开展乙肝项目检测。
[bookmark: _Toc1063013400]3.如果体检结果不合格，能否申请复检？
答：体检医疗机构和体检医师根据体检项目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检查和复检。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日复检；对边缘性心脏杂音、病理性心电图、病理性杂音、频发早搏（心电图证实）等项目达不到体检合格标准的，应当场复检。报考者对非当日、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结果有疑问时，可以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体检实施机关提交复检申请，体检实施机关应按照规定程序尽快安排报考者复检。体检实施机关对体检结论有疑问的，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进行复检。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前，体检实施机关应对复检项目严格保密。复检应另选体检医疗机构进行，复检医疗机构应当不低于原体检医疗机构级别。必要时，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要求体检对象重新体检。《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中的所有体检项目均不进行复检。
[bookmark: _Toc1833185856]4.不能在规定时间参加体检或弄虚作假的有什么后果？
答：报考者要认真完成全部体检项目，如在规定时间不按要求完成体检项目的，视同自动放弃体检资格。对于弄虚作假，或者有意隐瞒影响录用疾病的，不予录用。
[bookmark: _Toc1831979241]5.体检费用由谁承担？
答：体检费用由报考者承担。申请复检的人员，应另外承担复检相关费用。
[bookmark: _Toc1056067358]6.怀孕报考者如何体检？
答：对于进入体检程序的怀孕报考者，可以在体检时暂不进行妇科和X光等项目的检查，体检医疗机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考察可继续进行。如果考察中发现有影响录用问题的，不予录用。如果考察中没有发现有影响录用问题的，暂缓录用，待报考者孕期结束可以进行妇科和X光等项目检查时，完成体检，并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体检不合格，不予录用；体检合格，按照程序进行公示、审批录用。
[bookmark: _Toc1648991576]7.参加心理素质测评的人员有哪些？
答：根据职位需要，对报考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职位的报考者，有关心理素质进行测评。
[bookmark: _Toc1781074428]8.心理素质测评由谁组织实施，心理素质测评结果如何运用？
答：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将会同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组织实施，心理素质测评结果作为确定拟录用人员的重要参考。
[bookmark: _Toc185408500]九、关于考察
[bookmark: _Toc232072500]1.如何确定考察人选？
答：招录机关根据体检结果，提出考察人选，报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正式确定为考察人选。考察人选名单将在宁夏党建网、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公告。
[bookmark: _Toc136244287]2.考察由谁组织实施？
答：考察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自治区直属机关由各招录机关组织实施；市、县（区）所属机关由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招录机关组织实施；乡镇（街道）机关由所在县（区）公务员主管部门统筹组织实施。法院机关、检察院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含监狱、戒毒）职位分别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和自治区司法厅统一组织考察。
[bookmark: _Toc1854784890]3.组织考察内容是什么？
答：考察工作突出政治标准，招录机关将采取实地走访、个别谈话、审核人事档案（学籍档案）、查询社会信用记录、同本人面谈等方法，了解考察人选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情况，以及是否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身心健康状况，与招考职位的匹配度等情况。
[bookmark: _Toc1317698403]4.考察人选有哪些情形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
答：考察人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
（1）有公务员法第二十六条所列情形的；
（2）有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所列行为的；
（3）不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确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或者不符合招考职位有关要求的；
（4）因犯罪被单处罚金，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
（5）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6）被开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籍的；
（7）被机关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辞退未满5年的；
（8）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
（9）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被认定有严重舞弊行为的；
（10）政治素质、道德品行、社会责任感、为民服务意识和社会信用情况较差，以及其他不宜录用为公务员的情形。
[bookmark: _Toc58225194]5.体检、考察环节能否递补？
答：本次招考中因体检、考察不合格或报考者放弃体检、心理素质测评、考察资格等情况出现职位空缺的，该职位不再递补。
[bookmark: _Toc1182890080]十、关于录用
[bookmark: _Toc1896337246]1.办理录用手续有哪些程序？
答：各招录机关根据考察情况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报自治区公务员局审批。其中，全区各级法院机关、检察院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含监狱、戒毒）拟录用人员名单分别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司法厅统一报批；地级市以下机关拟录用人员名单由地级市公务员主管部门统一报批。自治区公务员局对拟录用人员名单进行审核后，在宁夏党建网、宁夏人事考试中心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拟录用人员，由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下发录用文件，各招录机关负责填写《公务员录用审批表》，按照管理权限报公务员主管部门办理审批录用手续。对反映有影响录用问题并查有实据的，不予录用，该职位空缺名额不再递补；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录用，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录用。被录用人员无正当理由逾期（自接到录用通知20个工作日内）不报到的，取消录用资格。取消后空缺的职位不再递补。
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为1年，从报到之日算起。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任职定级，并按程序办理公务员登记；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bookmark: _Toc1658062082]2.合并招考职位的报考者怎样录用？
答：合并招考的职位，待面试、资格复审、体检、考察结束后，由各招录机关在同一招录职位内，结合报考者考试总成绩、专业特长和工作需要等统筹进行“二次岗位分配”后，报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公示、审批录用。因自愿放弃“二次岗位分配”等情况出现职位空缺的，该职位不再递补。
[bookmark: _Toc589286261]3.本次招考对新录用公务员服务期有什么规定？
答：新录用公务员在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新录用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含试用期）。对面向“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退役士兵”“安排工作的退役军士和义务兵”“当地事业编制人员”、本地户籍或生源、在岗辅警、聘用制书记员等招考职位录用的人员，以及公安机关特殊紧缺人才、法医、狱医（戒毒场所医生）等职位录用的人员，应当在所报考机关最低服务5年（含试用期）；未满5年的，不得交流（含公开遴选）到上级机关。新录用公务员的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559034694]十一、关于招考工作纪律
[bookmark: _Toc954160341]1.报考者和工作人员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将如何处理？
答：按照《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bookmark: _Toc1449366159]2.刑法对于考试作弊有哪些规定？
答：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相关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报考者和其他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将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991105194]3.哪些行为记入公务员录用考试诚信档案？
答：按照相关规定，报考者在招考过程中有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将记入公务员录用考试诚信档案库。
[bookmark: _Toc1619497289]4.本次公务员招考在加强监督方面有哪些举措？
答：全程邀请自治区纪委监委派人进行监督，保证招录工作全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同时，自治区公务员主管部门对报名人数，笔试、面试成绩和进入面试、体检、考察环节报考人员名单全部在网上公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